附件4

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人民政府关于行政许可
事项《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承接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区委编办《中共柳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自治区党委编办<广西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清单（第一批）>的通知》（江编办〔2020〕3号）精神，做好区行政审批局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承接实施工作，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方案：
一、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实施依据：柳江区编办关于转发自治区党委编办<广西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清单（第一批）>的通知》（江编办〔2020〕3号）
二、监管依据
　　１．自治区党委《广西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清单（第一批）的通知》（桂编办发〔2019〕195号）
　　２．【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三、监管措施
（一）监管职责定义
在辖区内林木采伐单位和个人采伐森林时，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凭证明文规定采伐单位、批准机关、采伐面积、采代蓄积、出材量、完成更新时间等。
（2） 监管对象范围
进德镇辖区内申请采伐林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及区直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团体。
（3） 监管工作内容及操作程序
１．集体（个人）采伐：
（1）林木采伐申请书（样板1）；
（2）.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样板2）；
（3）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封面见样板3）；
（4）林木采伐公告（样板4）；
（5）林木采伐公告栏（样板5）；
（6）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申请人签名并加盖手印）。
　　2．集体（个人）采伐：委托类
（1）林木采伐申请书（样板1）；
（2）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样板2）；
（3）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封面见样板3）；
（4）林木采伐公告（样板4）；
（5）林木采伐公告栏（样板5）；
（6）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申请人签名并加盖手印）；
（7）林木采伐委托书（样板6）；
（8）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被委托人签名并加盖手印）。
3．集体（个人）承包：
（1）林木采伐申请书（样板1）；
（2）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样板2）；
（3）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封面见样板3）；
（4）林木采伐公告（样板4）；
（5）林木采伐公告栏（样板5）；
（6）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申请人签名并加盖手印）；
（7）林地承包合同书、林权证、相关判决书（复印件）。
4．集体（个人）承包：委托类
（1）林木采伐申请书（样板1）；
（2）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审批表（样板2）；
（3）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封面见样板3）；
（4）林木采伐公告（样板4）；
（5）林木采伐公告栏（样板5）；
（6）申请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申请人签名并盖手印）；
（7）林木采伐委托书（样板6）；
（8）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要求：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页，被委托人签名并加盖手印）。
[bookmark: _GoBack]（9）林地承包合同书、林权证、相关判决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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